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
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大陸地區人民經學

校錄取後，申請進入臺灣地

區者，應備齊下列文件，委

託錄取學校代向內政部移

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申

請入境： 

一、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 

二、學校出具之錄取證明

文件及保證書。 

三、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

其他證照或足資證明

身分之文件影本。 

四、委託學校代為辦理進 

入臺灣地區申請手續

之委託書影本。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不全，得

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接

到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

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

其申請。 

第九條  大陸地區人民經學

校錄取後，申請進入臺灣地

區者，應備齊下列文件，委

託錄取學校代向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

民署）申請入境： 

一、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 

二、學校出具之錄取證明 

文件及保證書。 

三、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

其他證照或足資證明

身分之文件影本。 

四、委託學校代為辦理進 

入臺灣地區申請手續

之委託書影本。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不全，得

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接

到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

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

其申請。 

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自

一百零四年一月二日更

名為「內政部移民署」，爰

第一項序文配合修正其

名稱。 

二、其餘未修正。 

 

 

第十條  大陸地區學生來臺

就學經申請許可第一次進

入臺灣地區者，由移民署發

給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其有

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三

個月。 

大陸地區學生應於前

項單次入出境許可證有效

期間入境，並註冊入學。 

大陸地區學生持第一

項入出境許可證經許可進

入臺灣地區註冊入學，停留

期間自入境之翌日起，不得

第十條  大陸地區學生來臺

就學經申請許可第一次進

入臺灣地區者，由移民署發

給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其有

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三

個月。 

大陸地區學生應於前

項單次入出境許可證有效

期間入境，並註冊入學。 

大陸地區學生持第一

項入出境許可證經許可進

入臺灣地區註冊入學，停留

期間自入境之翌日起，不得

一、近來多所學校及學生透過

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

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反

映，就讀大二升大三及應

屆畢業之大陸地區學生

留臺繼續就讀研究所，其

持有之入出境許可證停

留效期多於暑假期間或

九月、十月屆滿，惟大陸

地區學生於前揭期間時

有返回大陸地區或赴國

外學習需要，建議可由錄

取學校持錄取通知書等

 



逾二個月，並不得延期。 

大陸地區學生至遲應

於入境後七日內至國內指

定醫院，依中央衛生福利主

管機關指定之檢查項目完

成健康檢查。本部得視突發

疫情需要，要求於申請入境

時，提出經大陸地區公證處

公證之大陸地區醫療機構

或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

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並於入境後送經行政院設

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

民間團體驗證。 

大陸地區學生於第三

項停留期間屆滿前，得檢附

下列文件向移民署申請換

發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一、就讀學校出具之在學證 

明。 

二、國內指定醫院出具之健 

康檢查合格證明。 

三、移民署所規定之其他文 

件。 

前項多次入出境許可

證之有效期間及停留期間

自核發之翌日起算二年，並

得視修業情況於停留期間

屆滿前三個月內申請酌予

延長，每次延長期間不得逾

二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每次延長期間不得逾六

個月： 

一、博士班修業已滿五年。 

二、碩士班修業已滿三年。 

三、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 

學士班)修業已滿四

年。但其修業期限因

逾二個月，並不得延期。 

大陸地區學生至遲應

於入境後七日內至國內指

定醫院，依中央衛生福利主

管機關指定之檢查項目完

成健康檢查。本部得視突發

疫情需要，要求於申請入境

時，提出經大陸地區公證處

公證之大陸地區醫療機構

或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

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並於入境後送經行政院設

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

民間團體驗證。 

大陸地區學生於第三

項停留期間屆滿前，得檢附

下列文件向移民署申請換

發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一、就讀學校出具之在學證 

明。 

二、國內指定醫院出具之健 

康檢查合格證明。 

三、移民署所規定之其他文 

件。 

前項多次入出境許可

證之有效期間及停留期間

自核發之翌日起算二年，並

得視修業情況於停留期間

屆滿前一個月內申請酌予

延長，每次延長期間不得逾

二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每次延長期間不得逾六

個月： 

一、博士班修業已滿五年。 

二、碩士班修業已滿三年。 

三、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 

學士班)修業已滿四

年。但其修業期限因

應備文件代向內政部移

民署申請停留效期展延

或換發多次入出境許可

證，讓學生安心返回大陸

地區或赴國外學習。爰修

正第六項，明定大陸地區

學生之多次入出境許可

證，得視修業情況於停留

期間屆滿前三個月內申

請酌予延長。 

二、其餘未修正。 

 

 



系、院、學程性質，經

依法延長者，於修業期

限屆滿後。 

四、二年制學士班及二年制

副學士班修業已滿二

年。 

大陸地區學生依前項

規定申請延長期間者，應備

齊下列文件，向移民署申請

辦理： 

一、延期申請書。 

二、入出境許可證。 

三、就讀學校出具之在學 

證明或公函。 

四、移民署所規定之其他

證明文件。 

系、院、學程性質，經

依法延長者，於修業期

限屆滿後。 

四、二年制學士班及二年制

副學士班修業已滿二

年。 

大陸地區學生依前項

規定申請延長期間者，應備

齊下列文件，向移民署申請

辦理： 

一、延期申請書。 

二、入出境許可證。 

三、就讀學校出具之在學 

證明或公函。 

四、移民署所規定之其他 

證明文件。 

第十一條  大陸地區人民申

請來臺就學，或經學校錄取

後申請入境，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予許可；已許可

者，得撤銷或廢止之： 

一、參加暴力、恐怖組織或

其活動。 

二、涉有內亂罪、外患罪重

大嫌疑。 

三、在臺灣地區外涉嫌重大

犯罪或有犯罪習慣。 

四、現在大陸地區行政、軍

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

構任職。 

五、曾有本條例第十八條第

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六、違反其他法令規定之情

形。 

有本條例第十八條第 

一項第一款情形者，自出境 

之日起算，其不予許可期間

為二年至五年；有同項第二

第十一條  大陸地區人民申

請來臺就學，或經學校錄取

後申請入境，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予許可；已許可

者，得撤銷或廢止之： 

一、參加暴力、恐怖組織或

其活動。 

二、涉有內亂罪、外患罪重

大嫌疑。 

三、在臺灣地區外涉嫌重大

犯罪或有犯罪習慣。 

四、現在大陸地區行政、軍

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

構任職。 

五、曾有本條例第十八條第

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六、違反其他法令規定之情

形。 

有本條例第十八條第

一項第一款情形者，自出境

之日起算，其不予許可期間

為二年至五年；有同項第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依現行規定，逾期停留之

大陸地區學生須裁處罰

鍰、強制出境及不予許可

申請入境一年至三年。大

陸地區學生因逾期停留

遭強制出境，須管制一年

至三年不予入境，將造成

學生學業中斷，嚴重妨害

學生生涯發展，影響我方

擴大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及大陸地區學生觀感。 

三、大陸地區學生與一般來臺

從事短期專業交流之大

陸人士或研修生性質有

別，有關其逾期停留之個

案認定及處理方式宜有

較彈性處理。考量各類境

外學生（包括僑生、外國

學生、港澳學生及大陸地

區學生）逾期停留處理方

式之衡平性，及本部營造



款或第三款情形者，自出境

之日起算，其不予許可期間

為一年至三年。但大陸地區

學生在臺就學期間有逾期

停留之情形，其仍具學籍

者，經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令其出境

後，得不受一年至三年不予

許可之限制。 

學校應確認大陸地區

學生所持入出境許可證件

有效期間及停留期間，並協

助其換發證件及辦理延期。 

款或第三款情形者，自出境

之日起算，其不予許可期間

為一年至三年。 

境外學生友善就學環境

之政策方向，比照僑生、

外國學生及港澳學生逾

期停留出境後之處理方

式，並參酌內政部移民署

函文意見，放寬「不予許

可」申請入境之管制期

間，俾其能順利完成學

業，爰於第二項增列但書

規定，明定大陸地區學生

已逾期停留仍具學籍者，

經依本條例第十八第一

項第二款條規定強制出

境後，得不予禁止入境。 

四、惟為減少逾期停留案件之

發生，另增列修正條文第

三項，明定學校應確認學

生所持入出境許可證件

有效期間及停留期間，並

協助其換發證件及辦理

延期。 

 

 

 


